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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前高層周達權轉污點證人
指黎智英是力高實際控制人 1998年註冊地址改蘋果大樓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與時任壹傳媒行政總

監黃偉強，涉嫌隱瞞香港科技園公司容許黎控制

的力高顧問有限公司（力高）使用蘋果大樓而違反租契

被控兩項欺詐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審。分案被

告、前壹傳媒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昨日獲以「特

赦證人」身份作供。周出庭前，法官陳廣池警告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形式接觸或影響證人，否則會面對刑責。周

指黎智英是力高的實際控制人，早在1998年把註冊地址

轉到蘋果大樓；周承認曾擔任力高的秘書及兩度以信託

形式替黎持股，黃亦曾長期協助處理力高的行政事宜，

而黎的私人助理Mark Simon則是力高的總經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周達權（64歲）原是本案被告之一，他早前獲控方
申請分拆另案處理，並獲法庭批准，但控方當時

並無說明原因。至上周五（13日）控方基於周的身份
「特殊」，申請讓他使用法庭特別通道進出，以及安
排警員護送和有獨立證人房間，在辯方不反對下，法
官批准相關申請。
昨日在周出庭前，法官陳廣池作出警告指，任何
人「用不同形式、咩嘢方法接觸影響跟住個證人
呢，好大機會負上刑責嘅，輕則刑事恐嚇，重則妨
礙司法公正，以言可以入罪㗎，唔係齋講就可以無
事。」
其後周達權出庭先向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確認自己
已獲「免於起訴書」轉做控方證人。周作供指，他於
1993年加入壹傳媒任財務總監，先後隸屬於財務總裁
郭漢基及丁家裕。力高則是黎智英的私人公司，資金

和營運方式均由黎智英主導，除處理車輛、船務，請
司機、船長船員及家庭傭工等事宜外，黎智英位於嘉
道理道的住所亦以力高名義租用及處理維修。力高亦
有子公司在海外作投資，但不涉任何印刷業務，至於
力高是否聘有32名員工則不清楚。

力高名字從未在「水牌」出現
周續指，1998年力高的註冊地址改為將軍澳的蘋果

大樓，並有一名員工Rosalinda Mendoza 在 1 樓工
作，即力高於蘋果印刷簽訂租契前，已在涉案用地營
運，後來更因業務繁重及地方不夠用，再搬到4樓及
增聘會計部員工，而黎智英的私人助手Mark Simon
則是力高的總經理，另外壹傳媒的行政部員工，以及
行政總監黃偉強亦曾長期協助力高處理行政事宜。至
於力高的公司名字從未出現在「水牌」上，他不知道

原因。
周又指自己曾以力高秘書身份於1998年8月14日簽

署文件，另又在1996年至1998年、2016年至2020年
期間，兩度以信託形式替黎持有股權，成為力高公司
董事，以符合當時公司規例要求，但實際持有人及決
策者仍是黎。至於本案被告之一的黃偉強，當時是壹
傳媒行政總監但有協助處理力高的行政事宜，通常會
就力高事務向黎的私人助手Mark Simon匯報及索取指
示，在一些重大項目如黎嘉道理道住所維修事宜，才
會找他商量。
周直言「Mark Simon力高佢話事嘅多，我做後勤簽

支票多……」，周承認他知悉力高一直沒有申請牌照
而佔用涉案處所，但不知道為何不申請牌照。審訊明
日（18日）繼續。
兩名被告分別為現年74歲的黎智英和60歲的黃偉

強，同被控一項欺詐罪指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5
月19日期間，與周達權及其他人隱瞞香港科技園公
司，指處於將軍澳工業邨駿盈街8號的蘋果大樓，未有
違反1999年5月25日訂立的租契；意圖詐騙及誘使科
技園公司不執行租契下的權利，導致該蘋果日報印刷
有限公司，及力高顧問有限公司獲得利益；或令科技
園公司蒙受不利。

黎智英另被加控欺詐罪
黎智英另被加控一項欺詐罪，指他於1998年4月1

日至2015年 12月31日，與他人隱瞞香港科技園公
司，未有按1995年10月24日的提案計劃書和租契協
議，及1999年5月25日訂立的租契，使用有關處所；
令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及力高顧問有限公司獲益；
及令科技園公司或蒙受不利。

▲▲周達權轉為周達權轉為「「特特
赦證人赦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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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達權昨日轉
為「特赦證人」出
庭指證黎智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警方當日封鎖搜查蘋果大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0月1日清
晨，20支掛於黃大仙橫頭磡邨宏安樓外馬路的國
旗遭人焚燒或扯落地面破壞，警方經調查拘捕兩
名涉案男子及控以侮辱國旗罪，兩被告早前已經
認罪。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判刑，主任裁判
官錢禮指本案案情嚴重，被告侮辱國旗的行為惡
劣、貶損國家尊嚴，須要判處具阻嚇和監禁性的
刑罰，判兩被告監禁兩個月及作出賠償。

官斥貶損國家尊嚴
兩名男被告，分別為盧景揚（50歲、無業）及

盧蔚浚（33歲、裝修工人），被控於2021年10月
1日，在九龍橫頭磡橫頭磡邨宏安樓外富美街公開
及故意以焚燒或玷污的方式侮辱20支國旗。
主任裁判官錢禮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侮辱國旗

的行為惡劣、貶損國家尊嚴，法庭有責任保護國
家、國旗，即使兩被告犯案時是受到酒精影響，但
證據顯示兩被告清楚知道自己所作所為，犯案時亦
有交談討論；故此法庭須要判處具阻嚇和監禁性的
刑罰，以3個月為量刑起點，被告認罪獲扣減刑期
後判監兩個月，及須賠償共約4,000元。
案情透露，2021年9月30日，九龍東潮人聯會

在黃大仙富美街兩側行人路欄杆上，各插上10支
國旗。至翌日清晨6時，有市民告知橫頭磡邨的保
安員指上址國旗遭燃點焚燒，保安員到場拍照及
報警。警方到場調查共發現18支國旗遺在地上，
其中15支有焚燒痕跡，另兩支有燒焦痕跡的國旗
留在欄杆上。附近一輛的士的行車紀錄儀拍攝到
案發經過，顯示兩被告於案發當日清晨5時許在上
址毀壞國旗。盧蔚浚被捕後，在警誡下招認因一
時貪玩犯案，指當時他在該處飲酒期間看到有人
正在燒毀國旗，因感興趣並找對方交談，其後加
入一同用打火機燃點國旗。

毁壞20支國旗 兩男判監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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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公署年接842宗起底投訴拘6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會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近日發表的涉港言論，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如果
她有時間和精力，我奉勸她還是先管好她自己的
事，香港就不勞她操心了。」
有記者提問，美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近日在

《華盛頓郵報》發表署名文章，稱香港回歸近25
年後，中國政府徹底拋棄有關香港高度自治的承
諾。中方近期拘留香港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等人，
冒犯宗教自由、政治自由和人權。中方對此有何回
應？

批美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
趙立堅表示，美方政客有關言論詆毀香港法治，

無理攻擊中國的治港政策，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
法主權，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駐美國使館和外交部駐港公署都已經予以

嚴正批駁，香港特區政府已發表新聞公報，表示
香港特區警方拘捕相關人員，是依法、根據證據
採取的執法行動。有關人員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9
條。
趙立堅強調，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這邊

風景獨好，美國有關政客所希望看到的所謂香港
「美麗風景線」已成為黃粱一夢。「美國目前通
貨膨脹嚴重，疫情導致100萬人死亡，槍支暴力案
件頻發多發，如果她有時間和精力，我奉勸她還是
先管好她自己的事，香港就不勞她操心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修例風波期間，無恥
攬炒黑暴以起底作為攻擊手段，其「破窗效應」令起底歪
風禁之不絕。特區政府去年10月8日將起底罪行刑事化刊
憲生效，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可對起底相關罪行刑
事調查及起訴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昨日在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去年私隱公署共接獲842宗起
底相關個案，於起底刑事化後已就其中25宗個案展開調
查，並與警方聯合行動共拘捕6人，另有66宗個案正進行
調查中。
鍾麗玲指，條例生效截至今年4月底，公署共接獲368宗

與新訂起底罪行相關投訴，較生效前大幅增加近6倍。公署
已就其中66宗個案展開刑事調查，上星期剛聯同警方展開
聯合行動，拘捕一名懷疑在社交平台披露逾70名警員、立
法會議員及其家人個人資料的疑犯。至於網上平台方面，公
署已向13個網上平台發出689份停止披露通知，要求移除超
過3,500項起底信息，當中約八成信息已移除。

議員不滿未刪除上載至海外私隱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勇在會議上提出，關注網上

平台的起底信息為何未能全部移除，私隱專員面對什麼困
難，會否參考歐盟就「被遺忘權」、「不再顯示個人資料
權」立法。鍾麗玲表示，因有部分起底訊息是上載到海外平
台，即使平台收到停止披露通知後，仍未有即時刪除相關
資訊。公署會繼續跟進其餘未移除起底信息個案，包括發
警告信及與海外對口平台聯繫等，重申條例賦予公署權力
可要求主機服務提供者終止主機服務；至於會否仿效歐盟
立法，公署正審視相關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12逃犯」中的廖
子文、鄭子豪及鄧棨然與另兩人涉及的2019年縱
火案，昨在區域法院開審，由於鄧棨然仍在內地
服刑，只有4名被告到庭，當中廖子文與一名時裝
設計師承認一項屬交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圖摧毁
或損壞財產罪，由於控方表示需時索取進一步指
示及尚未備妥案情撮要，法官游德康未能即日裁
定兩人罪名成立，此外其餘兩名被告亦需時決定
是否認罪及與控方商討處理方式，暫時未能答
辯。案件遂獲押後至今日繼續，並預計周三（18
日）可處理控辯雙方同意案情。

鄧棨然仍在內地服刑

5名被告依次為鄧棨然（32歲，推銷員）、鄭進
（33歲，時裝設計師）、鄭子豪（19歲港鐵技術
員見習生）、李威龍（27歲，廚師）以及廖子文
（19歲，學生），他們被控一項串謀意圖危害生
命而縱火罪，及一項屬交替控罪的管有物品意圖
摧毀或損壞財產罪。控罪指他們於2019年9月，
在香港串謀他人無合法辯解用火摧毀或損壞他人
財產，以危害他人生命或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因
而受到危害。
交替控罪則指他們於2019年9月30日，在灣仔
駱克道一個大廈單位，管有玻璃樽、乙醇及汽油
等。其中鄧棨然尚就「組織他人偷渡越境」罪在
內地服刑，料明年8月刑滿。

鄭進及廖子文昨在庭
上表示承認交替控罪，
由於控方指需時索取進
一步指示申請將串謀意
圖危害生命而縱火罪擱
置在法庭存檔，以及尚
未備妥案情撮要，因此
游官未能即日裁定兩人
罪成。此外，鄭子豪和
李威龍指需時決定是否認罪及與控方商討處理方
式，暫時未能答辯。游官遂將案件押後至今日繼
續，其間李威龍與鄭進准以原有條件保釋，廖子
文和鄭子豪則須繼續還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以浮誇表演騙選票的攬炒
「戲子」趙寶琴，與巴士司機王振霖於2020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出選新界西地方選區，因逾期未交選舉申報書，被廉
政公署起訴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兩人早前已認罪，案件昨在觀塘裁判法院判刑，主任裁

判官錢禮直言選舉關乎重大公眾利益，判監是無可避免的
刑罰，終判兩人監禁3星期。
兩名被告，分別為趙寶琴（48歲、護士）及王振霖（41

歲、巴士司機）。案情透露，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原訂於
2020年9月6日舉行，選舉事務處於2020年7月18日至31
日提名期期間，接獲兩名被告參選新界西地方選區的提名
表格，屬同一名單，趙及王分別是提名名單上第一及第二
名候選人。同月，特區政府鑑於疫情嚴峻，制訂《緊急情

況（換屆選舉日期）（第七屆立法會）規例》，將選舉押
後一年舉行。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仍適用
於已延期的選舉，候選人須於2020年9月29日前遞交選舉
申報書。選舉事務處在限期前，曾分別寄出掛號信及電郵
予兩被告提醒提交選舉申報書，但在限期前仍未收到，遂
將投訴轉介廉政公署。
主任裁判官錢禮昨在判刑時指，選舉關乎重大公眾利

益，法庭有必要維護選舉公正，判監是無可避免的刑
罰，但考慮到兩被告的背景報告正面、不會再參選重犯
機會低，本案亦非同類案例最嚴重，遂以4個半星期為量
刑起點，被告認罪獲扣減刑期後，最終要入獄3星期。惟
根據資料，兩被告已還押約20日，預計最快今日可以出
獄。

違選舉例無交申報書 趙寶琴王振霖囚3周

◆趙寶琴被指是攬炒「戲子」
「示威常客」。 趙寶琴Fb截圖

「12逃犯」廖子文認圖毀財產罪 案件今續審

◆廖子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僱員再培訓局昨
日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以更新載於附表的培訓
機構名單，當中剔除4間培訓機構，當中包括長年
反中亂港的「香港職工會聯盟」。
僱員再培訓局向立法會遞交的文件中指出，再
培訓局質素保證及覆核委員會會進行審批培訓機

構的工作，若獲委任的培訓機構不再提供再培訓
局課程及服務，再培訓局辦事處會跟進建議刪除
有關機構，而再培訓局會將附表上新增及刪除的
培訓機構，以憲報公告形式公告。
長年反中亂港的「職工盟」於去年10月解散，
「職工盟培訓中心」亦在去年9月停止收生，所有

課程已在去年10月底前完結；「職工盟教育基金」
上周亦舉行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撤銷公司註冊，現
正處理停止公司業務運作、核數等工作。
其他被剔除的培訓機構名單的有香港旅遊業議

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及「胡芬妮髮型美容
教育中心」。

「職工盟」被踢出再培訓局培訓機構名單


